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羅福明   

            彭鵬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  瑋律師 

            楊子敬律師

被  上訴人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漢龑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

月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羅福明、彭鵬漢主張：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民國92

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

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周一至周五之平日上班

時間為7點至12點、13點至17點，已超過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加班1

小時，且伊等每月至少1次之周六上午須出勤輪班4小時，惟

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給付伊等自

105年5月至110年6月如附表一A欄編號1所示加班費。又伊等

任職期間均達15年以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每年

約有20日特別休假，被上訴人至多僅給予1年5日之特別休

假，且未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羅

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彭鵬漢自105年5

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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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一A欄編號2所示特休未休工

資。另被上訴人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為羅福

明、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為彭鵬漢按月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

戶），應補提繳如附表一A欄編號3所示金額。爰依上開規

定，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如附表一C欄所示加班費、

特休未休工資及提繳勞退金等語（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前經勞資會議同意後，自90年1月1日起實

施四周變形工時，並依序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

與羅福明、彭鵬漢簽訂勞動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第6條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又於105年間，伊之員工正

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7小時，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至17

時，每日7時至8時為固定加班，上、下午各休息30分鐘，中

午休息1小時，伊並以補助金A、B名義，依序給付員工平日1

小時、周六4小時之加班費。嗣於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

制後，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改

為7時至17時，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並

因應勞基法新制，取消平日加班費，員工若有加班再為申

請，且於106年1月7日召開勞資會議向員工說明調整情形，

上訴人亦有出席會議；另就周六加班部分，伊已如數支付加

班費，故無積欠上訴人加班費情事。又伊就依法規定之特休

日數，已與全體員工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日

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

上訴人不得再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另伊已依勞退條例規

定，將上訴人勞退金足額提繳至其等勞退專戶，上訴人請求

再為提繳，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如附表二所示，原審判決如附表三所

示，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未聲明

不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如附表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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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2頁）：　　

　㈠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

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

械，並各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立

系爭契約。　

  ㈡上訴人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用餐即休息

時間為1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周六需輪值加班4小時。

  ㈢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

26日至110年7月9日，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羅福明、彭鵬漢得否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

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

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

由分述如下：

　㈠加班費部分（附表一編號1）：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自105年5月起至同年12月止之平日加班費，及自105

年5月起至110年6月止之周六加班費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於上開期間之平日加班1小時、周六加班4

小時，詳如附表五、六Ｅ欄所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332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⑵上訴人主張之加班費總額依序為37萬8,923元、43萬5,191

元，被上訴人則否認之，辯稱：伊所給付上訴人之補助金

A、補助金B，其性質屬於加班費；伊所給付之不休假代金，

其性質屬於特休未休工資，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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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班費計算基準等語。經查：

　①觀之被上訴人於98年3月1日公告及附件之變更前後薪資明

表、對照表內容（見原審卷三第35-36頁），已載明變更前

之「免稅加班費」、「假日加班費」項目，變更後依序更改

為「補助金A」、「補助金B」；就特休天數部分，被上訴人

則與全體員工約定就依勞基法規定得享有之特休日數，於

110年6月前，實際給予日數1年5日，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

資，並以不休假代金之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員工薪資明

細表均列載有「不休假代金」項目。上訴人對於前開公告、

薪資明細表形式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330

頁），且證人即上訴人工程部經理劉康正亦到庭證述：加班

費好像是另外領的，之前好像有在薪資單上面。加班費應該

都是直接領。現在的薪資單是下面的格式。上次有開會要放

在某個項目，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只要錢對就好了。早年沒

有勞基法的時候，沒有什麼固定的特休，後來勞基法修正之

後，就有依照勞基法的規定。如果特休沒有休，會把未休的

工資灌到薪水裡面，公司有無跟我們約定我不清楚，因為我

每年都沒有休完，但是公司有給我錢，或是保留到次年休等

情明確（見本院卷第234-235頁）。可見被上訴人確有給付

員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是被上訴人抗辯補助金A、B，

係屬支付員工加班費，另其係將不休假差額日數折算工資，

以不休假代金項目為給付，已屬有據。參以羅福明、彭鵬漢

分別於92年、89年間即任職被上訴人公司，自前開98年3月1

日公告變更薪資明細表項目名稱起，至106年1月1日勞基法

施行新制前為止，已按月收受變更前後之薪資明細表多年，

自應知悉上情，若有疑義，亦無不予追究之理。故上訴人前

開主張，並不可採。

　②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提出其等自105年5月至110月6月之薪

資明細、統計表（見原審卷一第235-243、255-263頁，原審

卷二第41、43頁），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原審

卷二第311頁），則觀其內容，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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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補助金A、B、不休假代金，足認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

人如附表五、六P、Q、R欄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周六加班

費、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未扣除被上訴人前開已給付部

分，將之再計入於每月之正常工時工資，據以計算其加班

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且有重複計算加班費情形，其計算

方式應不可採。　　

　③依上說明，上訴人自105年5月至同年12月，有於平日加班1

小時，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有於周六加班4小時。

而依上訴人附表五、六A欄所示所得薪資記載之每月所得數

額，扣除被上訴人已支付補助金A、B及不休假代金後，上訴

人平日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L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

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平日加班於2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再乘上C欄所示上

訴人平日出勤天數），周六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M欄所

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所定

休息日加班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1又1/3；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上訴人對於若原審認定為有理由，

就附表五、六「法院認定」欄計算方式及各欄記載，亦無意

見（見本院卷第333頁）。準此，羅福明、彭鵬漢可取得之

加班費，依序為9萬8,797元、11萬8,055元（如附表五、六

之「法院認定」、「加班費總計」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

依序給付羅福明、彭鵬漢加班費各8萬5,533元（補助金A、B

各3萬6,260元、4萬9,273元）、2萬1,611元（補助金A、B各

2,530元、1萬9,08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

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

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

  ⒊上訴人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加班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平日上班時間為7

時至17時，中午休息1小時，有加班1小時等語。惟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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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抗辯上訴人平日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

時，平日上班8小時，並未加班1小時等語。是應審究者，為

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平日上、下午，是否有各休息半小時，而

有平日加班1小時情形。

　⑵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各於101年、102年簽訂之契約，第6

條均記載實施變形工時，每日正常工時7小時，每二周84小

時，用餐及休息時間不列入工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4、

236頁），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中午用餐1小時及上下午休

息1小時，均不列入工作時數。上訴人對於有與被上訴人簽

訂前開契約，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且兩造

均陳稱未訂立新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31頁），可見兩造

就前開工時約定，並無另為協議。　

　⑶又自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被上訴人公司正常工時

修正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

並延續先前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之情況，

員工已無每日固定加班1小時，且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月7日

勞資會議時，向員工說明公司已實施加班申請制（見原審卷

二第445-484頁），並據證人劉康正到庭證述：每日工時也

是差不多7:00打卡上班、17:00打卡下班。自伊任職（84

年）開始，上下午就各有休息半小時，但是沒有特定休息時

間，不可能有固定休息時間。如果去工地就是在員工餐廳或

外面休息，如果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如果有報

備，像是去買個東西吃也是可以出去，有的人也有在車上休

息等情甚詳（見本院卷第229-237頁）。足見自106年1月1日

起，上訴人平日上下午仍各有休息半小時。則兩造並未再另

訂勞動契約，有如前述，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其等自106年1

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有加班1小時乙情，故上訴人請求此部

分之加班費，即屬無據。

　⒋綜上，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

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

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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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一B欄編號1），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

再依序給付36萬5,659元、33萬8,74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㈡特休未休工資部分（附表一編號2）：　

  ⒈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第38條第4項所

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

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

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

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上訴人主張：其等依序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

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

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就此給付伊等特休未休工資

等語，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7頁），惟被

上訴人辯稱其已為給付云云。經查：

　⑴特休未休工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

準，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依法規定之特休天數，已

與其等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天數則折抵為工

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折抵之特休未休工資。又被上

訴人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前開勞基法施

行細則規定，計算一日工資基準應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

為限，上訴人將非屬正常工時工資之補助金A、B（加班費）

及不休假代金（特休未休工資），列為正常工時工資而為計

算，並不可採。且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前開請求期間，已有給

付部分不休假代金即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五、六R欄所

示），有如前述，此部分亦應予扣除。

　⑵綜上，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

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

日、109日，依附表五、六所示前開期間「法院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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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欄之正常工時工資計算，被上訴人依序應給付之特休

未休工資各為10萬6,742元、17萬6,155元（如附表七、八

「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總額」欄所示）。又被

上訴人已各給付上訴人特休未休工資各5萬4,556元、3萬

0,172元（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依序為5萬2,186元、14萬

5,983元（如原審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

抵工資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

一B欄編號2），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

付5萬8,813元、3萬4,81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㈢提繳勞退金部分（附表一編號3）：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

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規定明

確。是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

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參照）。

　⒉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提繳勞退金差額依序24萬

9,480元（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25萬2,853元（自95年2

月至110年6月）至其等勞退專戶，扣除原審判准金額18萬

5,211元、18萬1,387元，請求被上訴人應再各提繳6萬4,269

元、7萬1,466元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無須再

提繳勞退金等語。　

　⑴關於被上訴人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05年4月、彭鵬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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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勞退金部分：　　

　①羅福明於原審陳稱：其於92年到公司上班時，早上7點上班

要打卡，但非5點才下班，於工作做完回報公司領班後，即

可直接從工地回家，其有幾年只有打上班卡，沒有打下班

卡，故以前無一個小時加班之爭議，因雖然較早從7點就上

班，但也較早於下午4點就下班，於約10幾年前，90幾年

時，因同事下班時發生交通事故，下班沒有打卡產生法律爭

議，後來公司才要求5點打卡下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

358頁）；彭鵬漢於原審亦陳稱：其剛開始至公司上班時，

是早上要打卡，下午下班不需打卡，於工作到下午4點如工

作已做完，領班即會讓其等下班回家，後來係因有一位同事

於下午4點多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公司才開始規定下班也要5

點打卡，改變的時間離現在很久其想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367頁）。可見上訴人於10幾年前，曾有相當期間，下

午在完工後，即可提早下班，無需於下午5時打卡後始能下

班。則上訴人主張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

105年4月，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已難遽

採。

　②又被上訴人依法無保留逾110年5月25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

9頁）前5年員工薪資必要，而上訴人僅提出被上訴人匯入其

等之薪轉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資料（見原審卷三第77-93、

101-139頁），無法提出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

2月至105年4月之薪資單，以供確認其等薪資之項目為何，

且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前開期間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

小時乙節，有如前述。則上訴人前開期間之薪資，應以上開

薪轉帳戶金額為準，上訴人主張應加計被上訴人短付之加班

費云云，即屬無據。　　

  ⑵關於被上訴人提繳上訴人均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

部分：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尚有短付上訴人加班費情

形，短付金額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自應將短付之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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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作為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應提繳上訴人勞退金之每月

薪資所得數額。

　⒊綜上，依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於上開期間之每月薪資所得數

額，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覆之

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17-130、

145-158頁），予以計算，被上訴人應補提繳羅福明（自94

年7月至110年6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之勞

退金差額，依序為18萬5,211元、18萬1,387元（如附表九、

十Ｐ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

號3），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提繳6萬

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云云，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羅福明、彭鵬漢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

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依

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

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非屬正當，不應准許。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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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淨卿

　

附表一：

註1:編號1、2之起訴金額合計為48萬9,922元；編號4、5之起訴

金額合計為61萬5,991元。

註2:編號1、2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6萬5,450元；編號4、5之原

審判准金額合計為24萬2,427元。

註3:編號1、2之上訴金額合計為42萬4,472元；編號4、5之37萬

3,564元。

附表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

附表三：原判決主文

人訴人 請 求 項 目 A

起訴金額

B

原審准許金額

C

上訴金額

D

本院准許金額

羅福明 ⒈加班費 37萬8,923元  1萬3,264元  36萬5,659元 1萬3,26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1萬0,999元  5萬2,186元 5萬8,813元  5萬2,186元

⒊提繳勞退金 24萬9,480元 18萬5,211元 6萬4,269元  18萬5,211元

彭鵬漢 ⒈加班費 43萬5,191元  9萬6,444元 33萬8,747元 9萬6,44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8萬0,800元  14萬5,983元 3萬4,817元  14萬5,983元

⒊提繳勞退金 25萬2,853元  18萬1,387元 7萬1,466元  18萬1,387元

　 　 160萬8,246元 67萬4,475元 93萬3,771元 67萬4,475元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48萬9,922元、彭鵬漢61萬5,9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提繳24萬9,480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25萬2,853元至彭鵬漢之勞退

金專戶。

第三項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6萬5,450元、彭鵬漢24萬2,427元，及均自民國110年6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向羅福明、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依序各提撥18萬5,211元、18萬1,387

元。

第三項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四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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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上訴人於本院上訴聲明

　　　　　　　　　　　　　　　　　　　　　　　　　　

第五項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6萬5,450元、24萬2,427元為羅福

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六項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依序

各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七項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二項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羅福明42萬4,472元、彭鵬漢37萬3,564元，及均自110年6月

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三項 被上訴人應再提繳6萬4,269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7萬1,466元至彭鵬漢之

勞退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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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羅福明    
            彭鵬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  瑋律師  
            楊子敬律師
被  上訴人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漢龑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羅福明、彭鵬漢主張：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民國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周一至周五之平日上班時間為7點至12點、13點至17點，已超過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加班1小時，且伊等每月至少1次之周六上午須出勤輪班4小時，惟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給付伊等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如附表一A欄編號1所示加班費。又伊等任職期間均達15年以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每年約有20日特別休假，被上訴人至多僅給予1年5日之特別休假，且未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一A欄編號2所示特休未休工資。另被上訴人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為羅福明、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為彭鵬漢按月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應補提繳如附表一A欄編號3所示金額。爰依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如附表一C欄所示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及提繳勞退金等語（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前經勞資會議同意後，自90年1月1日起實施四周變形工時，並依序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羅福明、彭鵬漢簽訂勞動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又於105年間，伊之員工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7小時，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至17時，每日7時至8時為固定加班，上、下午各休息30分鐘，中午休息1小時，伊並以補助金A、B名義，依序給付員工平日1小時、周六4小時之加班費。嗣於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後，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改為7時至17時，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並因應勞基法新制，取消平日加班費，員工若有加班再為申請，且於106年1月7日召開勞資會議向員工說明調整情形，上訴人亦有出席會議；另就周六加班部分，伊已如數支付加班費，故無積欠上訴人加班費情事。又伊就依法規定之特休日數，已與全體員工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上訴人不得再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另伊已依勞退條例規定，將上訴人勞退金足額提繳至其等勞退專戶，上訴人請求再為提繳，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如附表二所示，原審判決如附表三所示，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如附表四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2頁）：　　
　㈠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並各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　
  ㈡上訴人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用餐即休息時間為1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周六需輪值加班4小時。
  ㈢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7月9日，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羅福明、彭鵬漢得否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加班費部分（附表一編號1）：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自105年5月起至同年12月止之平日加班費，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止之周六加班費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於上開期間之平日加班1小時、周六加班4小時，詳如附表五、六Ｅ欄所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2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⑵上訴人主張之加班費總額依序為37萬8,923元、43萬5,191元，被上訴人則否認之，辯稱：伊所給付上訴人之補助金A、補助金B，其性質屬於加班費；伊所給付之不休假代金，其性質屬於特休未休工資，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等語。經查：
　①觀之被上訴人於98年3月1日公告及附件之變更前後薪資明表、對照表內容（見原審卷三第35-36頁），已載明變更前之「免稅加班費」、「假日加班費」項目，變更後依序更改為「補助金A」、「補助金B」；就特休天數部分，被上訴人則與全體員工約定就依勞基法規定得享有之特休日數，於110年6月前，實際給予日數1年5日，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之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員工薪資明細表均列載有「不休假代金」項目。上訴人對於前開公告、薪資明細表形式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330頁），且證人即上訴人工程部經理劉康正亦到庭證述：加班費好像是另外領的，之前好像有在薪資單上面。加班費應該都是直接領。現在的薪資單是下面的格式。上次有開會要放在某個項目，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只要錢對就好了。早年沒有勞基法的時候，沒有什麼固定的特休，後來勞基法修正之後，就有依照勞基法的規定。如果特休沒有休，會把未休的工資灌到薪水裡面，公司有無跟我們約定我不清楚，因為我每年都沒有休完，但是公司有給我錢，或是保留到次年休等情明確（見本院卷第234-235頁）。可見被上訴人確有給付員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是被上訴人抗辯補助金A、B，係屬支付員工加班費，另其係將不休假差額日數折算工資，以不休假代金項目為給付，已屬有據。參以羅福明、彭鵬漢分別於92年、89年間即任職被上訴人公司，自前開98年3月1日公告變更薪資明細表項目名稱起，至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前為止，已按月收受變更前後之薪資明細表多年，自應知悉上情，若有疑義，亦無不予追究之理。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並不可採。
　②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提出其等自105年5月至110月6月之薪資明細、統計表（見原審卷一第235-243、255-263頁，原審卷二第41、43頁），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原審卷二第311頁），則觀其內容，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已給付上訴人補助金A、B、不休假代金，足認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五、六P、Q、R欄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周六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未扣除被上訴人前開已給付部分，將之再計入於每月之正常工時工資，據以計算其加班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且有重複計算加班費情形，其計算方式應不可採。　　
　③依上說明，上訴人自105年5月至同年12月，有於平日加班1小時，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有於周六加班4小時。而依上訴人附表五、六A欄所示所得薪資記載之每月所得數額，扣除被上訴人已支付補助金A、B及不休假代金後，上訴人平日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L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平日加班於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再乘上C欄所示上訴人平日出勤天數），周六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M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所定休息日加班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上訴人對於若原審認定為有理由，就附表五、六「法院認定」欄計算方式及各欄記載，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333頁）。準此，羅福明、彭鵬漢可取得之加班費，依序為9萬8,797元、11萬8,055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總計」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依序給付羅福明、彭鵬漢加班費各8萬5,533元（補助金A、B各3萬6,260元、4萬9,273元）、2萬1,611元（補助金A、B各2,530元、1萬9,08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
  ⒊上訴人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加班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平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休息1小時，有加班1小時等語。惟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平日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平日上班8小時，並未加班1小時等語。是應審究者，為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平日上、下午，是否有各休息半小時，而有平日加班1小時情形。
　⑵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各於101年、102年簽訂之契約，第6條均記載實施變形工時，每日正常工時7小時，每二周84小時，用餐及休息時間不列入工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4、236頁），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中午用餐1小時及上下午休息1小時，均不列入工作時數。上訴人對於有與被上訴人簽訂前開契約，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且兩造均陳稱未訂立新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31頁），可見兩造就前開工時約定，並無另為協議。　
　⑶又自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被上訴人公司正常工時修正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並延續先前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之情況，員工已無每日固定加班1小時，且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月7日勞資會議時，向員工說明公司已實施加班申請制（見原審卷二第445-484頁），並據證人劉康正到庭證述：每日工時也是差不多7:00打卡上班、17:00打卡下班。自伊任職（84年）開始，上下午就各有休息半小時，但是沒有特定休息時間，不可能有固定休息時間。如果去工地就是在員工餐廳或外面休息，如果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如果有報備，像是去買個東西吃也是可以出去，有的人也有在車上休息等情甚詳（見本院卷第229-237頁）。足見自106年1月1日起，上訴人平日上下午仍各有休息半小時。則兩造並未再另訂勞動契約，有如前述，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有加班1小時乙情，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無據。
　⒋綜上，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1），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36萬5,659元、33萬8,74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㈡特休未休工資部分（附表一編號2）：　
  ⒈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上訴人主張：其等依序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就此給付伊等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7頁），惟被上訴人辯稱其已為給付云云。經查：
　⑴特休未休工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依法規定之特休天數，已與其等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天數則折抵為工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折抵之特休未休工資。又被上訴人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規定，計算一日工資基準應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限，上訴人將非屬正常工時工資之補助金A、B（加班費）及不休假代金（特休未休工資），列為正常工時工資而為計算，並不可採。且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前開請求期間，已有給付部分不休假代金即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有如前述，此部分亦應予扣除。
　⑵綜上，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依附表五、六所示前開期間「法院認定」、「Ｊ」欄之正常工時工資計算，被上訴人依序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各為10萬6,742元、17萬6,155元（如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總額」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各給付上訴人特休未休工資各5萬4,556元、3萬0,172元（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依序為5萬2,186元、14萬5,983元（如原審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2），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5萬8,813元、3萬4,81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㈢提繳勞退金部分（附表一編號3）：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規定明確。是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參照）。
　⒉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提繳勞退金差額依序24萬9,480元（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25萬2,853元（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至其等勞退專戶，扣除原審判准金額18萬5,211元、18萬1,387元，請求被上訴人應再各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無須再提繳勞退金等語。　
　⑴關於被上訴人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05年4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勞退金部分：　　
　①羅福明於原審陳稱：其於92年到公司上班時，早上7點上班要打卡，但非5點才下班，於工作做完回報公司領班後，即可直接從工地回家，其有幾年只有打上班卡，沒有打下班卡，故以前無一個小時加班之爭議，因雖然較早從7點就上班，但也較早於下午4點就下班，於約10幾年前，90幾年時，因同事下班時發生交通事故，下班沒有打卡產生法律爭議，後來公司才要求5點打卡下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358頁）；彭鵬漢於原審亦陳稱：其剛開始至公司上班時，是早上要打卡，下午下班不需打卡，於工作到下午4點如工作已做完，領班即會讓其等下班回家，後來係因有一位同事於下午4點多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公司才開始規定下班也要5點打卡，改變的時間離現在很久其想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7頁）。可見上訴人於10幾年前，曾有相當期間，下午在完工後，即可提早下班，無需於下午5時打卡後始能下班。則上訴人主張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已難遽採。
　②又被上訴人依法無保留逾110年5月25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9頁）前5年員工薪資必要，而上訴人僅提出被上訴人匯入其等之薪轉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資料（見原審卷三第77-93、101-139頁），無法提出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薪資單，以供確認其等薪資之項目為何，且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前開期間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有如前述。則上訴人前開期間之薪資，應以上開薪轉帳戶金額為準，上訴人主張應加計被上訴人短付之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　　
  ⑵關於被上訴人提繳上訴人均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部分：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尚有短付上訴人加班費情形，短付金額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自應將短付之加班費計入，作為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應提繳上訴人勞退金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
　⒊綜上，依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於上開期間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覆之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17-130、145-158頁），予以計算，被上訴人應補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差額，依序為18萬5,211元、18萬1,387元（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3），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云云，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羅福明、彭鵬漢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非屬正當，不應准許。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附表一：
		人訴人

		請求項目

		A
起訴金額

		B
原審准許金額

		C
上訴金額

		D
本院准許金額



		羅福明



		⒈加班費

		37萬8,923元 

		1萬3,264元 

		36萬5,659元

		1萬3,26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1萬0,999元 

		5萬2,186元

		5萬8,813元 

		5萬2,186元



		


		⒊提繳勞退金

		24萬9,480元

		18萬5,211元

		6萬4,269元 

		18萬5,211元



		彭鵬漢



		⒈加班費

		43萬5,191元 

		9萬6,444元

		33萬8,747元

		9萬6,44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8萬0,800元 

		14萬5,983元

		3萬4,817元 

		14萬5,983元



		


		⒊提繳勞退金

		25萬2,853元 

		18萬1,387元

		7萬1,466元 

		18萬1,387元



		　

		　

		160萬8,246元

		67萬4,475元

		93萬3,771元

		67萬4,475元







註1:編號1、2之起訴金額合計為48萬9,922元；編號4、5之起訴金額合計為61萬5,991元。
註2:編號1、2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6萬5,450元；編號4、5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24萬2,427元。
註3:編號1、2之上訴金額合計為42萬4,472元；編號4、5之37萬3,564元。


附表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48萬9,922元、彭鵬漢61萬5,9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提繳24萬9,480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25萬2,853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第三項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三：原判決主文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6萬5,450元、彭鵬漢24萬2,427元，及均自民國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向羅福明、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依序各提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



		第三項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四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第五項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6萬5,450元、24萬2,427元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六項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依序各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七項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表四：上訴人於本院上訴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二項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羅福明42萬4,472元、彭鵬漢37萬3,564元，及均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三項

		被上訴人應再提繳6萬4,269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7萬1,466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羅福明    

            彭鵬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  瑋律師  

            楊子敬律師

被  上訴人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漢龑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

月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羅福明、彭鵬漢主張：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民國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周一至周五之平日上班時間為7點至12點、13點至17點，已超過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加班1小時，且伊等每月至少1次之周六上午須出勤輪班4小時，惟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給付伊等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如附表一A欄編號1所示加班費。又伊等任職期間均達15年以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每年約有20日特別休假，被上訴人至多僅給予1年5日之特別休假，且未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一A欄編號2所示特休未休工資。另被上訴人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為羅福明、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為彭鵬漢按月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應補提繳如附表一A欄編號3所示金額。爰依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如附表一C欄所示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及提繳勞退金等語（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前經勞資會議同意後，自90年1月1日起實

    施四周變形工時，並依序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

    與羅福明、彭鵬漢簽訂勞動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第6條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又於105年間，伊之員工正

    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7小時，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至17時

    ，每日7時至8時為固定加班，上、下午各休息30分鐘，中午

    休息1小時，伊並以補助金A、B名義，依序給付員工平日1小

    時、周六4小時之加班費。嗣於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

    後，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改為7

    時至17時，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並因

    應勞基法新制，取消平日加班費，員工若有加班再為申請，

    且於106年1月7日召開勞資會議向員工說明調整情形，上訴

    人亦有出席會議；另就周六加班部分，伊已如數支付加班費

    ，故無積欠上訴人加班費情事。又伊就依法規定之特休日數

    ，已與全體員工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日數則

    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上訴

    人不得再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另伊已依勞退條例規定，將

    上訴人勞退金足額提繳至其等勞退專戶，上訴人請求再為提

    繳，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如附表二所示，原審判決如附表三所示，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如附表四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2頁）：　　

　㈠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

    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

    並各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

    契約。　

  ㈡上訴人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用餐即休息時

    間為1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周六需輪值加班4小時。

  ㈢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

    日至110年7月9日，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羅福明、彭鵬漢得否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加班費部分（附表一編號1）：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

    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自105年5月起至同年12月止之平日加班費，及自105年

    5月起至110年6月止之周六加班費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於上開期間之平日加班1小時、周六加班4

    小時，詳如附表五、六Ｅ欄所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332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⑵上訴人主張之加班費總額依序為37萬8,923元、43萬5,191元

    ，被上訴人則否認之，辯稱：伊所給付上訴人之補助金A、

    補助金B，其性質屬於加班費；伊所給付之不休假代金，其

    性質屬於特休未休工資，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

    加班費計算基準等語。經查：

　①觀之被上訴人於98年3月1日公告及附件之變更前後薪資明表

    、對照表內容（見原審卷三第35-36頁），已載明變更前之

    「免稅加班費」、「假日加班費」項目，變更後依序更改為

    「補助金A」、「補助金B」；就特休天數部分，被上訴人則

    與全體員工約定就依勞基法規定得享有之特休日數，於110

    年6月前，實際給予日數1年5日，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

    並以不休假代金之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員工薪資明細表

    均列載有「不休假代金」項目。上訴人對於前開公告、薪資

    明細表形式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330頁），且

    證人即上訴人工程部經理劉康正亦到庭證述：加班費好像是

    另外領的，之前好像有在薪資單上面。加班費應該都是直接

    領。現在的薪資單是下面的格式。上次有開會要放在某個項

    目，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只要錢對就好了。早年沒有勞基法

    的時候，沒有什麼固定的特休，後來勞基法修正之後，就有

    依照勞基法的規定。如果特休沒有休，會把未休的工資灌到

    薪水裡面，公司有無跟我們約定我不清楚，因為我每年都沒

    有休完，但是公司有給我錢，或是保留到次年休等情明確（

    見本院卷第234-235頁）。可見被上訴人確有給付員工加班

    費、特休未休工資，是被上訴人抗辯補助金A、B，係屬支付

    員工加班費，另其係將不休假差額日數折算工資，以不休假

    代金項目為給付，已屬有據。參以羅福明、彭鵬漢分別於92

    年、89年間即任職被上訴人公司，自前開98年3月1日公告變

    更薪資明細表項目名稱起，至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

    前為止，已按月收受變更前後之薪資明細表多年，自應知悉

    上情，若有疑義，亦無不予追究之理。故上訴人前開主張，

    並不可採。

　②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提出其等自105年5月至110月6月之薪

    資明細、統計表（見原審卷一第235-243、255-263頁，原審

    卷二第41、43頁），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原審

    卷二第311頁），則觀其內容，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已給付

    上訴人補助金A、B、不休假代金，足認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

    人如附表五、六P、Q、R欄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周六加班費

    、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未扣除被上訴人前開已給付部分，

    將之再計入於每月之正常工時工資，據以計算其加班費，與

    勞基法規定不符，且有重複計算加班費情形，其計算方式應

    不可採。　　

　③依上說明，上訴人自105年5月至同年12月，有於平日加班1小

    時，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有於周六加班4小時。而

    依上訴人附表五、六A欄所示所得薪資記載之每月所得數額

    ，扣除被上訴人已支付補助金A、B及不休假代金後，上訴人

    平日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L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

    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平日加班於2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再乘上C欄所示上訴

    人平日出勤天數），周六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M欄所示

    （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所定休

    息日加班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1又1/3；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1又2/3）。上訴人對於若原審認定為有理由，就

    附表五、六「法院認定」欄計算方式及各欄記載，亦無意見

    （見本院卷第333頁）。準此，羅福明、彭鵬漢可取得之加

    班費，依序為9萬8,797元、11萬8,055元（如附表五、六之

    「法院認定」、「加班費總計」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依

    序給付羅福明、彭鵬漢加班費各8萬5,533元（補助金A、B各

    3萬6,260元、4萬9,273元）、2萬1,611元（補助金A、B各2,

    530元、1萬9,08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

    ），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

    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

    「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

  ⒊上訴人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加班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平日上班時間為7時

    至17時，中午休息1小時，有加班1小時等語。惟被上訴人則

    抗辯上訴人平日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

    平日上班8小時，並未加班1小時等語。是應審究者，為上訴

    人於前開期間平日上、下午，是否有各休息半小時，而有平

    日加班1小時情形。

　⑵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各於101年、102年簽訂之契約，第6條

    均記載實施變形工時，每日正常工時7小時，每二周84小時

    ，用餐及休息時間不列入工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4、236

    頁），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中午用餐1小時及上下午休息1

    小時，均不列入工作時數。上訴人對於有與被上訴人簽訂前

    開契約，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且兩造均陳

    稱未訂立新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31頁），可見兩造就前

    開工時約定，並無另為協議。　

　⑶又自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被上訴人公司正常工時修

    正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並

    延續先前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之情況，員

    工已無每日固定加班1小時，且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月7日勞

    資會議時，向員工說明公司已實施加班申請制（見原審卷二

    第445-484頁），並據證人劉康正到庭證述：每日工時也是

    差不多7:00打卡上班、17:00打卡下班。自伊任職（84年）

    開始，上下午就各有休息半小時，但是沒有特定休息時間，

    不可能有固定休息時間。如果去工地就是在員工餐廳或外面

    休息，如果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如果有報備，

    像是去買個東西吃也是可以出去，有的人也有在車上休息等

    情甚詳（見本院卷第229-237頁）。足見自106年1月1日起，

    上訴人平日上下午仍各有休息半小時。則兩造並未再另訂勞

    動契約，有如前述，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其等自106年1月至

    110年6月之平日有加班1小時乙情，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之

    加班費，即屬無據。

　⒋綜上，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

    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

    」、「加班費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

    如附表一B欄編號1），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

    依序給付36萬5,659元、33萬8,74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㈡特休未休工資部分（附表一編號2）：　

  ⒈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第38條第4項所

    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

    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

    十所得之金額。…」。　

　⒉上訴人主張：其等依序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

    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

    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就此給付伊等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7頁），惟被上訴人

    辯稱其已為給付云云。經查：

　⑴特休未休工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

    準，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依法規定之特休天數，已

    與其等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天數則折抵為工

    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折抵之特休未休工資。又被上

    訴人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前開勞基法施

    行細則規定，計算一日工資基準應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

    為限，上訴人將非屬正常工時工資之補助金A、B（加班費）

    及不休假代金（特休未休工資），列為正常工時工資而為計

    算，並不可採。且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前開請求期間，已有給

    付部分不休假代金即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

    ），有如前述，此部分亦應予扣除。

　⑵綜上，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依附表五、六所示前開期間「法院認定」、「Ｊ」欄之正常工時工資計算，被上訴人依序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各為10萬6,742元、17萬6,155元（如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總額」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各給付上訴人特休未休工資各5萬4,556元、3萬0,172元（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依序為5萬2,186元、14萬5,983元（如原審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2），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5萬8,813元、3萬4,81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㈢提繳勞退金部分（附表一編號3）：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

    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規定明確

    。是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

    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參照）。

　⒉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提繳勞退金差額依序24萬9,4

    80元（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25萬2,853元（自95年2月

    至110年6月）至其等勞退專戶，扣除原審判准金額18萬5,21

    1元、18萬1,387元，請求被上訴人應再各提繳6萬4,269元、

    7萬1,466元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無須再提繳

    勞退金等語。　

　⑴關於被上訴人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05年4月、彭鵬漢自95

    年2月至105年4月之勞退金部分：　　

　①羅福明於原審陳稱：其於92年到公司上班時，早上7點上班要

    打卡，但非5點才下班，於工作做完回報公司領班後，即可

    直接從工地回家，其有幾年只有打上班卡，沒有打下班卡，

    故以前無一個小時加班之爭議，因雖然較早從7點就上班，

    但也較早於下午4點就下班，於約10幾年前，90幾年時，因

    同事下班時發生交通事故，下班沒有打卡產生法律爭議，後

    來公司才要求5點打卡下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358頁）

    ；彭鵬漢於原審亦陳稱：其剛開始至公司上班時，是早上要

    打卡，下午下班不需打卡，於工作到下午4點如工作已做完

    ，領班即會讓其等下班回家，後來係因有一位同事於下午4

    點多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公司才開始規定下班也要5點打卡

    ，改變的時間離現在很久其想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

    7頁）。可見上訴人於10幾年前，曾有相當期間，下午在完

    工後，即可提早下班，無需於下午5時打卡後始能下班。則

    上訴人主張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

    月，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已難遽採。

　②又被上訴人依法無保留逾110年5月25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9

    頁）前5年員工薪資必要，而上訴人僅提出被上訴人匯入其

    等之薪轉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資料（見原審卷三第77-93、101

    -139頁），無法提出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

    至105年4月之薪資單，以供確認其等薪資之項目為何，且上

    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前開期間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

    乙節，有如前述。則上訴人前開期間之薪資，應以上開薪轉

    帳戶金額為準，上訴人主張應加計被上訴人短付之加班費云

    云，即屬無據。　　

  ⑵關於被上訴人提繳上訴人均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

    部分：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尚有短付上訴人加班費情

    形，短付金額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自應將短付之加班費

    計入，作為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應提繳上訴人勞退金之每月

    薪資所得數額。

　⒊綜上，依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於上開期間之每月薪資所得數

    額，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覆之

    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17-130、145

    -158頁），予以計算，被上訴人應補提繳羅福明（自94年7

    月至110年6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

    金差額，依序為18萬5,211元、18萬1,387元（如附表九、十

    Ｐ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3

    ），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提繳6萬4,269

    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云云，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羅福明、彭鵬漢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

    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依

    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

    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非屬正當，不應准許。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附表一：

人訴人 請求項目 A 起訴金額 B 原審准許金額 C 上訴金額 D 本院准許金額 羅福明  ⒈加班費 37萬8,923元  1萬3,264元  36萬5,659元 1萬3,26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1萬0,999元  5萬2,186元 5萬8,813元  5萬2,186元  ⒊提繳勞退金 24萬9,480元 18萬5,211元 6萬4,269元  18萬5,211元 彭鵬漢  ⒈加班費 43萬5,191元  9萬6,444元 33萬8,747元 9萬6,44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8萬0,800元  14萬5,983元 3萬4,817元  14萬5,983元  ⒊提繳勞退金 25萬2,853元  18萬1,387元 7萬1,466元  18萬1,387元 　 　 160萬8,246元 67萬4,475元 93萬3,771元 67萬4,475元 

註1:編號1、2之起訴金額合計為48萬9,922元；編號4、5之起訴

金額合計為61萬5,991元。

註2:編號1、2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6萬5,450元；編號4、5之原

審判准金額合計為24萬2,427元。

註3:編號1、2之上訴金額合計為42萬4,472元；編號4、5之37萬3

,564元。



附表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48萬9,922元、彭鵬漢61萬5,9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提繳24萬9,480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25萬2,853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第三項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三：原判決主文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6萬5,450元、彭鵬漢24萬2,427元，及均自民國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向羅福明、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依序各提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 第三項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四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第五項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6萬5,450元、24萬2,427元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六項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依序各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七項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表四：上訴人於本院上訴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二項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羅福明42萬4,472元、彭鵬漢37萬3,564元，及均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三項 被上訴人應再提繳6萬4,269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7萬1,466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羅福明    
            彭鵬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  瑋律師  
            楊子敬律師
被  上訴人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漢龑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羅福明、彭鵬漢主張：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民國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周一至周五之平日上班時間為7點至12點、13點至17點，已超過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加班1小時，且伊等每月至少1次之周六上午須出勤輪班4小時，惟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給付伊等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如附表一A欄編號1所示加班費。又伊等任職期間均達15年以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每年約有20日特別休假，被上訴人至多僅給予1年5日之特別休假，且未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一A欄編號2所示特休未休工資。另被上訴人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為羅福明、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為彭鵬漢按月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應補提繳如附表一A欄編號3所示金額。爰依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如附表一C欄所示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及提繳勞退金等語（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前經勞資會議同意後，自90年1月1日起實施四周變形工時，並依序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羅福明、彭鵬漢簽訂勞動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又於105年間，伊之員工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7小時，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至17時，每日7時至8時為固定加班，上、下午各休息30分鐘，中午休息1小時，伊並以補助金A、B名義，依序給付員工平日1小時、周六4小時之加班費。嗣於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後，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改為7時至17時，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並因應勞基法新制，取消平日加班費，員工若有加班再為申請，且於106年1月7日召開勞資會議向員工說明調整情形，上訴人亦有出席會議；另就周六加班部分，伊已如數支付加班費，故無積欠上訴人加班費情事。又伊就依法規定之特休日數，已與全體員工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上訴人不得再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另伊已依勞退條例規定，將上訴人勞退金足額提繳至其等勞退專戶，上訴人請求再為提繳，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如附表二所示，原審判決如附表三所示，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如附表四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2頁）：　　
　㈠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並各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　
  ㈡上訴人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用餐即休息時間為1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周六需輪值加班4小時。
  ㈢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7月9日，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羅福明、彭鵬漢得否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加班費部分（附表一編號1）：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自105年5月起至同年12月止之平日加班費，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止之周六加班費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於上開期間之平日加班1小時、周六加班4小時，詳如附表五、六Ｅ欄所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2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⑵上訴人主張之加班費總額依序為37萬8,923元、43萬5,191元，被上訴人則否認之，辯稱：伊所給付上訴人之補助金A、補助金B，其性質屬於加班費；伊所給付之不休假代金，其性質屬於特休未休工資，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等語。經查：
　①觀之被上訴人於98年3月1日公告及附件之變更前後薪資明表、對照表內容（見原審卷三第35-36頁），已載明變更前之「免稅加班費」、「假日加班費」項目，變更後依序更改為「補助金A」、「補助金B」；就特休天數部分，被上訴人則與全體員工約定就依勞基法規定得享有之特休日數，於110年6月前，實際給予日數1年5日，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之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員工薪資明細表均列載有「不休假代金」項目。上訴人對於前開公告、薪資明細表形式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330頁），且證人即上訴人工程部經理劉康正亦到庭證述：加班費好像是另外領的，之前好像有在薪資單上面。加班費應該都是直接領。現在的薪資單是下面的格式。上次有開會要放在某個項目，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只要錢對就好了。早年沒有勞基法的時候，沒有什麼固定的特休，後來勞基法修正之後，就有依照勞基法的規定。如果特休沒有休，會把未休的工資灌到薪水裡面，公司有無跟我們約定我不清楚，因為我每年都沒有休完，但是公司有給我錢，或是保留到次年休等情明確（見本院卷第234-235頁）。可見被上訴人確有給付員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是被上訴人抗辯補助金A、B，係屬支付員工加班費，另其係將不休假差額日數折算工資，以不休假代金項目為給付，已屬有據。參以羅福明、彭鵬漢分別於92年、89年間即任職被上訴人公司，自前開98年3月1日公告變更薪資明細表項目名稱起，至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前為止，已按月收受變更前後之薪資明細表多年，自應知悉上情，若有疑義，亦無不予追究之理。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並不可採。
　②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提出其等自105年5月至110月6月之薪資明細、統計表（見原審卷一第235-243、255-263頁，原審卷二第41、43頁），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原審卷二第311頁），則觀其內容，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已給付上訴人補助金A、B、不休假代金，足認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五、六P、Q、R欄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周六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未扣除被上訴人前開已給付部分，將之再計入於每月之正常工時工資，據以計算其加班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且有重複計算加班費情形，其計算方式應不可採。　　
　③依上說明，上訴人自105年5月至同年12月，有於平日加班1小時，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有於周六加班4小時。而依上訴人附表五、六A欄所示所得薪資記載之每月所得數額，扣除被上訴人已支付補助金A、B及不休假代金後，上訴人平日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L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平日加班於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再乘上C欄所示上訴人平日出勤天數），周六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M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所定休息日加班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上訴人對於若原審認定為有理由，就附表五、六「法院認定」欄計算方式及各欄記載，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333頁）。準此，羅福明、彭鵬漢可取得之加班費，依序為9萬8,797元、11萬8,055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總計」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依序給付羅福明、彭鵬漢加班費各8萬5,533元（補助金A、B各3萬6,260元、4萬9,273元）、2萬1,611元（補助金A、B各2,530元、1萬9,08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
  ⒊上訴人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加班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平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休息1小時，有加班1小時等語。惟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平日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平日上班8小時，並未加班1小時等語。是應審究者，為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平日上、下午，是否有各休息半小時，而有平日加班1小時情形。
　⑵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各於101年、102年簽訂之契約，第6條均記載實施變形工時，每日正常工時7小時，每二周84小時，用餐及休息時間不列入工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4、236頁），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中午用餐1小時及上下午休息1小時，均不列入工作時數。上訴人對於有與被上訴人簽訂前開契約，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且兩造均陳稱未訂立新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31頁），可見兩造就前開工時約定，並無另為協議。　
　⑶又自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被上訴人公司正常工時修正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並延續先前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之情況，員工已無每日固定加班1小時，且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月7日勞資會議時，向員工說明公司已實施加班申請制（見原審卷二第445-484頁），並據證人劉康正到庭證述：每日工時也是差不多7:00打卡上班、17:00打卡下班。自伊任職（84年）開始，上下午就各有休息半小時，但是沒有特定休息時間，不可能有固定休息時間。如果去工地就是在員工餐廳或外面休息，如果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如果有報備，像是去買個東西吃也是可以出去，有的人也有在車上休息等情甚詳（見本院卷第229-237頁）。足見自106年1月1日起，上訴人平日上下午仍各有休息半小時。則兩造並未再另訂勞動契約，有如前述，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有加班1小時乙情，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無據。
　⒋綜上，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1），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36萬5,659元、33萬8,74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㈡特休未休工資部分（附表一編號2）：　
  ⒈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上訴人主張：其等依序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就此給付伊等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7頁），惟被上訴人辯稱其已為給付云云。經查：
　⑴特休未休工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依法規定之特休天數，已與其等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天數則折抵為工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折抵之特休未休工資。又被上訴人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規定，計算一日工資基準應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限，上訴人將非屬正常工時工資之補助金A、B（加班費）及不休假代金（特休未休工資），列為正常工時工資而為計算，並不可採。且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前開請求期間，已有給付部分不休假代金即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有如前述，此部分亦應予扣除。
　⑵綜上，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依附表五、六所示前開期間「法院認定」、「Ｊ」欄之正常工時工資計算，被上訴人依序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各為10萬6,742元、17萬6,155元（如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總額」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各給付上訴人特休未休工資各5萬4,556元、3萬0,172元（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依序為5萬2,186元、14萬5,983元（如原審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2），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5萬8,813元、3萬4,81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㈢提繳勞退金部分（附表一編號3）：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規定明確。是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參照）。
　⒉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提繳勞退金差額依序24萬9,480元（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25萬2,853元（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至其等勞退專戶，扣除原審判准金額18萬5,211元、18萬1,387元，請求被上訴人應再各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無須再提繳勞退金等語。　
　⑴關於被上訴人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05年4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勞退金部分：　　
　①羅福明於原審陳稱：其於92年到公司上班時，早上7點上班要打卡，但非5點才下班，於工作做完回報公司領班後，即可直接從工地回家，其有幾年只有打上班卡，沒有打下班卡，故以前無一個小時加班之爭議，因雖然較早從7點就上班，但也較早於下午4點就下班，於約10幾年前，90幾年時，因同事下班時發生交通事故，下班沒有打卡產生法律爭議，後來公司才要求5點打卡下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358頁）；彭鵬漢於原審亦陳稱：其剛開始至公司上班時，是早上要打卡，下午下班不需打卡，於工作到下午4點如工作已做完，領班即會讓其等下班回家，後來係因有一位同事於下午4點多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公司才開始規定下班也要5點打卡，改變的時間離現在很久其想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7頁）。可見上訴人於10幾年前，曾有相當期間，下午在完工後，即可提早下班，無需於下午5時打卡後始能下班。則上訴人主張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已難遽採。
　②又被上訴人依法無保留逾110年5月25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9頁）前5年員工薪資必要，而上訴人僅提出被上訴人匯入其等之薪轉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資料（見原審卷三第77-93、101-139頁），無法提出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薪資單，以供確認其等薪資之項目為何，且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前開期間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有如前述。則上訴人前開期間之薪資，應以上開薪轉帳戶金額為準，上訴人主張應加計被上訴人短付之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　　
  ⑵關於被上訴人提繳上訴人均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部分：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尚有短付上訴人加班費情形，短付金額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自應將短付之加班費計入，作為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應提繳上訴人勞退金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
　⒊綜上，依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於上開期間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覆之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17-130、145-158頁），予以計算，被上訴人應補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差額，依序為18萬5,211元、18萬1,387元（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3），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云云，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羅福明、彭鵬漢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非屬正當，不應准許。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附表一：
		人訴人

		請求項目

		A
起訴金額

		B
原審准許金額

		C
上訴金額

		D
本院准許金額



		羅福明



		⒈加班費

		37萬8,923元 

		1萬3,264元 

		36萬5,659元

		1萬3,26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1萬0,999元 

		5萬2,186元

		5萬8,813元 

		5萬2,186元



		


		⒊提繳勞退金

		24萬9,480元

		18萬5,211元

		6萬4,269元 

		18萬5,211元



		彭鵬漢



		⒈加班費

		43萬5,191元 

		9萬6,444元

		33萬8,747元

		9萬6,44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8萬0,800元 

		14萬5,983元

		3萬4,817元 

		14萬5,983元



		


		⒊提繳勞退金

		25萬2,853元 

		18萬1,387元

		7萬1,466元 

		18萬1,387元



		　

		　

		160萬8,246元

		67萬4,475元

		93萬3,771元

		67萬4,475元







註1:編號1、2之起訴金額合計為48萬9,922元；編號4、5之起訴金額合計為61萬5,991元。
註2:編號1、2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6萬5,450元；編號4、5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24萬2,427元。
註3:編號1、2之上訴金額合計為42萬4,472元；編號4、5之37萬3,564元。


附表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48萬9,922元、彭鵬漢61萬5,9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提繳24萬9,480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25萬2,853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第三項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三：原判決主文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6萬5,450元、彭鵬漢24萬2,427元，及均自民國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向羅福明、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依序各提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



		第三項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四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第五項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6萬5,450元、24萬2,427元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六項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依序各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七項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表四：上訴人於本院上訴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二項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羅福明42萬4,472元、彭鵬漢37萬3,564元，及均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三項

		被上訴人應再提繳6萬4,269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7萬1,466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羅福明    

            彭鵬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翁  瑋律師  

            楊子敬律師

被  上訴人  啟德機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漢龑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羅福明、彭鵬漢主張：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民國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周一至周五之平日上班時間為7點至12點、13點至17點，已超過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之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而加班1小時，且伊等每月至少1次之周六上午須出勤輪班4小時，惟被上訴人未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給付伊等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如附表一A欄編號1所示加班費。又伊等任職期間均達15年以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每年約有20日特別休假，被上訴人至多僅給予1年5日之特別休假，且未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一A欄編號2所示特休未休工資。另被上訴人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為羅福明、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為彭鵬漢按月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應補提繳如附表一A欄編號3所示金額。爰依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如附表一C欄所示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及提繳勞退金等語（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前經勞資會議同意後，自90年1月1日起實施四周變形工時，並依序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羅福明、彭鵬漢簽訂勞動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第6條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又於105年間，伊之員工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7小時，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至17時，每日7時至8時為固定加班，上、下午各休息30分鐘，中午休息1小時，伊並以補助金A、B名義，依序給付員工平日1小時、周六4小時之加班費。嗣於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後，正常工時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改為7時至17時，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並因應勞基法新制，取消平日加班費，員工若有加班再為申請，且於106年1月7日召開勞資會議向員工說明調整情形，上訴人亦有出席會議；另就周六加班部分，伊已如數支付加班費，故無積欠上訴人加班費情事。又伊就依法規定之特休日數，已與全體員工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上訴人不得再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另伊已依勞退條例規定，將上訴人勞退金足額提繳至其等勞退專戶，上訴人請求再為提繳，並無理由等語。

三、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如附表二所示，原審判決如附表三所示，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如附表四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42頁）：　　

　㈠羅福明、彭鵬漢依序自92年4月2日、89年7月10日起，於被上訴人公司任職，均負責協助操作吊車、堆高機等起重機械，並各於102年1月18日、101年12月28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　

  ㈡上訴人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用餐即休息時間為1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一周六需輪值加班4小時。

  ㈢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至110年7月9日，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

五、兩造爭執要點為：羅福明、彭鵬漢得否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茲就兩造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加班費部分（附表一編號1）：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自105年5月起至同年12月止之平日加班費，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止之周六加班費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於上開期間之平日加班1小時、周六加班4小時，詳如附表五、六Ｅ欄所示等語，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32頁）。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屬有據。

　⑵上訴人主張之加班費總額依序為37萬8,923元、43萬5,191元，被上訴人則否認之，辯稱：伊所給付上訴人之補助金A、補助金B，其性質屬於加班費；伊所給付之不休假代金，其性質屬於特休未休工資，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等語。經查：

　①觀之被上訴人於98年3月1日公告及附件之變更前後薪資明表、對照表內容（見原審卷三第35-36頁），已載明變更前之「免稅加班費」、「假日加班費」項目，變更後依序更改為「補助金A」、「補助金B」；就特休天數部分，被上訴人則與全體員工約定就依勞基法規定得享有之特休日數，於110年6月前，實際給予日數1年5日，其餘日數則折抵為工資，並以不休假代金之項目隨同薪資一併發放，員工薪資明細表均列載有「不休假代金」項目。上訴人對於前開公告、薪資明細表形式真正，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8、330頁），且證人即上訴人工程部經理劉康正亦到庭證述：加班費好像是另外領的，之前好像有在薪資單上面。加班費應該都是直接領。現在的薪資單是下面的格式。上次有開會要放在某個項目，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只要錢對就好了。早年沒有勞基法的時候，沒有什麼固定的特休，後來勞基法修正之後，就有依照勞基法的規定。如果特休沒有休，會把未休的工資灌到薪水裡面，公司有無跟我們約定我不清楚，因為我每年都沒有休完，但是公司有給我錢，或是保留到次年休等情明確（見本院卷第234-235頁）。可見被上訴人確有給付員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是被上訴人抗辯補助金A、B，係屬支付員工加班費，另其係將不休假差額日數折算工資，以不休假代金項目為給付，已屬有據。參以羅福明、彭鵬漢分別於92年、89年間即任職被上訴人公司，自前開98年3月1日公告變更薪資明細表項目名稱起，至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前為止，已按月收受變更前後之薪資明細表多年，自應知悉上情，若有疑義，亦無不予追究之理。故上訴人前開主張，並不可採。

　②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提出其等自105年5月至110月6月之薪資明細、統計表（見原審卷一第235-243、255-263頁，原審卷二第41、43頁），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原審卷二第311頁），則觀其內容，被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已給付上訴人補助金A、B、不休假代金，足認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五、六P、Q、R欄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周六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上訴人未扣除被上訴人前開已給付部分，將之再計入於每月之正常工時工資，據以計算其加班費，與勞基法規定不符，且有重複計算加班費情形，其計算方式應不可採。　　

　③依上說明，上訴人自105年5月至同年12月，有於平日加班1小時，及自105年5月起至110年6月，有於周六加班4小時。而依上訴人附表五、六A欄所示所得薪資記載之每月所得數額，扣除被上訴人已支付補助金A、B及不休假代金後，上訴人平日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L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平日加班於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再乘上C欄所示上訴人平日出勤天數），周六加班費，為如附表五、六M欄所示（計算式：依K欄所示時薪，乘上勞基法第24條第2項所定休息日加班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上訴人對於若原審認定為有理由，就附表五、六「法院認定」欄計算方式及各欄記載，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333頁）。準此，羅福明、彭鵬漢可取得之加班費，依序為9萬8,797元、11萬8,055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總計」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依序給付羅福明、彭鵬漢加班費各8萬5,533元（補助金A、B各3萬6,260元、4萬9,273元）、2萬1,611元（補助金A、B各2,530元、1萬9,081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

  ⒊上訴人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加班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平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中午休息1小時，有加班1小時等語。惟被上訴人則抗辯上訴人平日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平日上班8小時，並未加班1小時等語。是應審究者，為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平日上、下午，是否有各休息半小時，而有平日加班1小時情形。

　⑵觀之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各於101年、102年簽訂之契約，第6條均記載實施變形工時，每日正常工時7小時，每二周84小時，用餐及休息時間不列入工時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4、236頁），已約明實施變形工時，中午用餐1小時及上下午休息1小時，均不列入工作時數。上訴人對於有與被上訴人簽訂前開契約，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143頁），且兩造均陳稱未訂立新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31頁），可見兩造就前開工時約定，並無另為協議。　

　⑶又自106年1月1日勞基法施行新制，被上訴人公司正常工時修正為周一至周五每日8小時，員工上班時間為7時至17時，並延續先前上下午各休息半小時，中午休息1小時之情況，員工已無每日固定加班1小時，且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月7日勞資會議時，向員工說明公司已實施加班申請制（見原審卷二第445-484頁），並據證人劉康正到庭證述：每日工時也是差不多7:00打卡上班、17:00打卡下班。自伊任職（84年）開始，上下午就各有休息半小時，但是沒有特定休息時間，不可能有固定休息時間。如果去工地就是在員工餐廳或外面休息，如果在公司就是在公司的休息室休息。如果有報備，像是去買個東西吃也是可以出去，有的人也有在車上休息等情甚詳（見本院卷第229-237頁）。足見自106年1月1日起，上訴人平日上下午仍各有休息半小時。則兩造並未再另訂勞動契約，有如前述，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其等自106年1月至110年6月之平日有加班1小時乙情，故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即屬無據。

　⒋綜上，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加班費，依序為1萬3,264元、9萬6,444元（如附表五、六之「法院認定」、「加班費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1），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36萬5,659元、33萬8,74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㈡特休未休工資部分（附表一編號2）：　

  ⒈按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⒉上訴人主張：其等依序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尚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被上訴人應就此給付伊等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7頁），惟被上訴人辯稱其已為給付云云。經查：

　⑴特休未休工資不得計入上訴人之所得總額而為加班費計算基準，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依法規定之特休天數，已與其等約定實際給予至多1年5日休假，其餘天數則折抵為工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上訴人折抵之特休未休工資。又被上訴人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特休未休工資，然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規定，計算一日工資基準應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限，上訴人將非屬正常工時工資之補助金A、B（加班費）及不休假代金（特休未休工資），列為正常工時工資而為計算，並不可採。且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前開請求期間，已有給付部分不休假代金即特休未休工資（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有如前述，此部分亦應予扣除。

　⑵綜上，羅福明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4月1日、彭鵬漢自105年5月26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有特休未休日數各77日、109日，依附表五、六所示前開期間「法院認定」、「Ｊ」欄之正常工時工資計算，被上訴人依序應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各為10萬6,742元、17萬6,155元（如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總額」欄所示）。又被上訴人已各給付上訴人特休未休工資各5萬4,556元、3萬0,172元（如附表五、六R欄所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經扣除後，則羅福明、彭鵬漢得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依序為5萬2,186元、14萬5,983元（如原審附表七、八「法院認定」、「特休未休折抵工資差額」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2），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給付5萬8,813元、3萬4,817元云云，即屬無據。

　㈢提繳勞退金部分（附表一編號3）：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規定明確。是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參照）。

　⒉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提繳勞退金差額依序24萬9,480元（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25萬2,853元（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至其等勞退專戶，扣除原審判准金額18萬5,211元、18萬1,387元，請求被上訴人應再各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其無須再提繳勞退金等語。　

　⑴關於被上訴人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05年4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勞退金部分：　　

　①羅福明於原審陳稱：其於92年到公司上班時，早上7點上班要打卡，但非5點才下班，於工作做完回報公司領班後，即可直接從工地回家，其有幾年只有打上班卡，沒有打下班卡，故以前無一個小時加班之爭議，因雖然較早從7點就上班，但也較早於下午4點就下班，於約10幾年前，90幾年時，因同事下班時發生交通事故，下班沒有打卡產生法律爭議，後來公司才要求5點打卡下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57-358頁）；彭鵬漢於原審亦陳稱：其剛開始至公司上班時，是早上要打卡，下午下班不需打卡，於工作到下午4點如工作已做完，領班即會讓其等下班回家，後來係因有一位同事於下午4點多下班途中發生車禍，公司才開始規定下班也要5點打卡，改變的時間離現在很久其想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7頁）。可見上訴人於10幾年前，曾有相當期間，下午在完工後，即可提早下班，無需於下午5時打卡後始能下班。則上訴人主張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已難遽採。

　②又被上訴人依法無保留逾110年5月25日起訴（見原審卷一第9頁）前5年員工薪資必要，而上訴人僅提出被上訴人匯入其等之薪轉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資料（見原審卷三第77-93、101-139頁），無法提出其等各於94年7月至105年4月、95年2月至105年4月之薪資單，以供確認其等薪資之項目為何，且上訴人亦無舉證證明前開期間周一至周五每日均有加班1小時乙節，有如前述。則上訴人前開期間之薪資，應以上開薪轉帳戶金額為準，上訴人主張應加計被上訴人短付之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　　

  ⑵關於被上訴人提繳上訴人均自105年5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部分：

　  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尚有短付上訴人加班費情形，短付金額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自應將短付之加班費計入，作為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應提繳上訴人勞退金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

　⒊綜上，依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於上開期間之每月薪資所得數額，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覆之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17-130、145-158頁），予以計算，被上訴人應補提繳羅福明（自94年7月至110年6月）、彭鵬漢（自95年2月至110年6月）之勞退金差額，依序為18萬5,211元、18萬1,387元（如附表九、十Ｐ欄所示）。又原審已判准此部分金額（如附表一B欄編號3），故羅福明、彭鵬漢主張被上訴人應再依序提繳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云云，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羅福明、彭鵬漢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2項、第38條第4項及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依序再給付42萬4,472元、37萬3,564元，及再提繳各6萬4,269元、7萬1,466元至其等勞退專戶，非屬正當，不應准許。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邱靜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淨卿

　

附表一：

人訴人 請求項目 A 起訴金額 B 原審准許金額 C 上訴金額 D 本院准許金額 羅福明  ⒈加班費 37萬8,923元  1萬3,264元  36萬5,659元 1萬3,26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1萬0,999元  5萬2,186元 5萬8,813元  5萬2,186元  ⒊提繳勞退金 24萬9,480元 18萬5,211元 6萬4,269元  18萬5,211元 彭鵬漢  ⒈加班費 43萬5,191元  9萬6,444元 33萬8,747元 9萬6,444元   ⒉特休未休工資 18萬0,800元  14萬5,983元 3萬4,817元  14萬5,983元  ⒊提繳勞退金 25萬2,853元  18萬1,387元 7萬1,466元  18萬1,387元 　 　 160萬8,246元 67萬4,475元 93萬3,771元 67萬4,475元 

註1:編號1、2之起訴金額合計為48萬9,922元；編號4、5之起訴金額合計為61萬5,991元。

註2:編號1、2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6萬5,450元；編號4、5之原審判准金額合計為24萬2,427元。

註3:編號1、2之上訴金額合計為42萬4,472元；編號4、5之37萬3,564元。



附表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48萬9,922元、彭鵬漢61萬5,9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提繳24萬9,480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25萬2,853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第三項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三：原判決主文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被告應給付羅福明6萬5,450元、彭鵬漢24萬2,427元，及均自民國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二項 被告應向羅福明、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依序各提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 第三項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第四項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第五項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6萬5,450元、24萬2,427元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六項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序各以18萬5,211元、18萬1,387元，依序各為羅福明、彭鵬漢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第七項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附表四：上訴人於本院上訴聲明

項次 內容 第一項 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第二項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羅福明42萬4,472元、彭鵬漢37萬3,564元，及均自110年6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第三項 被上訴人應再提繳6萬4,269元至羅福明之勞退金專戶、7萬1,466元至彭鵬漢之勞退金專戶。 









　　　　　　　　　　　　　　　　　　　　　　　　　　



